
解釋字號 釋字第59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05⽉06⽇

解釋爭點 勞保局墊償雇主積⽋⼯資後代位求償爭議之審判權？

解釋文 　　勞動基準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、第⼆項規定，雇主應繳納⼀

定數額之積⽋⼯資墊償基⾦（以下簡稱墊償基⾦）；於雇主歇

業、清算或破產宣告時，積⽋勞⼯之⼯資，未滿六個⽉部分，由

該基⾦墊償，以保障勞⼯權益，維護其⽣活之安定。同條第四項

規定「雇主積⽋之⼯資，經勞⼯請求未獲清償者，由積⽋⼯資墊

償基⾦墊償之；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，將墊款償還積⽋⼯資墊償

基⾦」，以及「積⽋⼯資墊償基⾦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」（以下

簡稱墊償管理辦法）第⼗四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：「勞保局依本法

第⼆⼗八條規定墊償勞⼯⼯資後，得以⾃⼰名義，代位⾏使最優

先受清償權 (以下簡稱⼯資債權) 」，據此以觀，勞⼯保險局以墊

償基⾦所墊償者，原係雇主對於勞⼯私法上之⼯資給付債務；其

以墊償基⾦墊償後取得之代位求償權（即⺠法所稱之承受債權，

下同），乃基於法律規定之債權移轉，其私法債權之性質，並不

因由國家機關⾏使⽽改變。勞⼯保險局與雇主間因歸墊債權所⽣

之私法爭執，⾃應由普通法院⾏使審判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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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勞動基準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規定：「雇主因歇業、清算或

宣告破產，本於勞動契約所積⽋之⼯資未滿六個⽉部分，有最優

先受清償之權。」第⼆項前段規定：「雇主應按其當⽉僱⽤勞⼯

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之費率，繳納⼀定數額之積⽋⼯資墊償基

⾦，作為墊償前項積⽋⼯資之⽤」，此乃政府為保障勞⼯權益，

改善勞⼯處境，促進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所為之規定，避免企業

經營陷入困境，宣告破產，或惡性倒閉，致勞⼯對於雇主依勞動

契約所積⽋之⼯資，無以獲償⽽蒙受損害。雇主須依此規定向墊

償基⾦提繳⼀定數額之款項，於雇主歇業、清算或破產宣告時，

其所積⽋勞⼯之⼯資未滿六個⽉部分，由該基⾦墊償，以保障勞

⼯之⼯資於此範圍內確能獲得⽀付。

　　同法第⼆⼗八條第四項規定：「雇主積⽋之⼯資，經勞⼯請

求未獲清償者，由積⽋⼯資墊償基⾦墊償之；雇主應於規定期限

內，將墊款償還積⽋⼯資墊償基⾦」，以及依同條規定訂定之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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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管理辦法第⼗四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：「勞保局依本法第⼆⼗八

條規定墊償勞⼯⼯資後，得以⾃⼰名義，代位⾏使最優先受清償

權」，就此以觀，勞⼯保險局以墊償基⾦所墊償者，原係雇主對

於勞⼯私法上之⼯資給付債務。雖墊償基⾦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

管理，惟墊償基⾦之資⾦來源乃由雇主負責繳納，其墊償⾏為並

非以國庫財產提供⼈⺠公法上給付，⽽是以基⾦管理者之⾝分，

將企業主共同集資形成之基⾦提供經營不善企業之勞⼯確實獲得

上開積⽋⼯資之保障，蓋勞⼯保險局於墊償勞⼯後，取得對雇主

之代位求償權，其債權範圍、內容與原來之私法上⼯資債權具相

同性質。再勞⼯保險局為墊償基⾦⾏使此項代位求償權時，乃處

於與勞⼯之同⼀地位，不因墊償基⾦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管理委

員會管理，基⾦收繳有關業務由勞⼯保險機構辦理（勞動基準法

第⼆⼗八條第五項），或墊償基⾦之設立具有公益上理由，⽽異

其性質。亦即原勞⼯之⼯資債權改由勞⼯保險局⾏使，乃係基於

法律規定之債權移轉，其所具私法債權之性質並不因由國家機關

⾏使⽽改變。勞⼯保險局與雇主間因前述債權所⽣之私法爭執，

⾃應由普通法院⾏使審判權。⾄於雇主違背繳納基⾦費⽤之義

務，應依中華⺠國九⼗⼀年⼗⼆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前之勞動基

準法第七⼗九條第⼀款規定裁處罰鍰，係屬違背公法上義務，則

應循⾏政訴訟途徑為之。⼜本件係聲請機關就其職權適⽤勞動基

準法第⼆⼗八條、墊償管理辦法第⼗四條第⼀項規定，關於其訴

訟事件應屬何機關審判之⾒解與他機關有異，⽽聲請本院為統⼀

解釋，憲法第⼗六條規定之訴訟權內涵及各該⺠事、⾏政訴訟法

法條本⾝，概非聲請解釋之標的，本件解釋⾃不併予及之，均併

此敘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仁壽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95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許⼤法官宗⼒、賴⼤法
官英照、林⼤法官⼦儀、許⼤法官⽟秀共同提出之協
同意⾒書與彭⼤法官鳳⾄、林⼤法官⼦儀共同提出之
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595許⼤法官宗⼒、賴⼤法官英照、林⼤法官⼦儀、
許⼤法官⽟秀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912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9124


595彭⼤法官鳳⾄、林⼤法官⼦儀共同提出之部分協
同、部分不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臺北⾼等⾏政法院函

臺灣⾼等法院函

相關法令 勞動基準法第28條（91年12⽉25⽇修正公布前）
(91.06.12)

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款（91年12⽉25⽇修正公布
前）(91.06.12)

積 ⽋ ⼯ 資 墊 償 基 ⾦ 提 繳 及 墊 償 管 理 辦 法 第 2 條
(94.01.03)

積 ⽋ ⼯ 資 墊 償 基 ⾦ 提 繳 及 墊 償 管 理 辦 法 第 14 條
(94.01.03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五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臺灣彰化地⽅法院法官陳弘仁聲請解釋案

1.勞⼯保險局（以下稱勞保局）依勞動基準法第⼆⼗八條規定墊

償勞⼯⼯資後，依「積  ⽋⼯資墊償基⾦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」

第⼗四條規定向雇主請求償還墊款，向臺灣臺  中⾼等⾏政法院

起訴，該院以本事件屬國庫⾏政之⾏政私法⾏為，應依⺠事法律

規定向普通法院尋求救濟，裁定駁回勞保局之訴。

2.嗣勞保局改向臺灣彰化地⽅法院提起⺠事訴訟，審理該事件之

法官陳弘仁認為此⼀爭議應屬公法關係，應由⾏政法院審理。乃

以該院與⾏政法院就審判權所持⾒解歧異，裁定停⽌訴訟程序，

聲請統⼀解釋。

（⼆）臺北⾼等⾏政法院第五庭聲請解釋案

1.勞保局依勞動基準法第⼆⼗八條規定墊償勞⼯⼯資後，依「積

⽋⼯資墊償基⾦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」第⼗四條規定向雇主請求

償還墊款，於八⼗九年間向臺灣⼠林地⽅法院（以下簡稱⼠林地

院）聲請核發⽀付命令，遭該院以返還墊款屬公法上之法律關係

應循⾏政訴訟程序解決，普通法院對之無審判權為由駁回聲請。

2.嗣勞保局向臺北⾼等法院提起給付訴訟，該院認此⼀請求返還

墊款事件應由普通法院審判。勞保局遂於九⼗⼀年間再向⼠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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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聲請⽀付命令仍遭駁回，爰以⼠林地院與該院因適⽤勞動基準

法第⼆⼗八條第四項規定，就審判權之⾒解發⽣歧異，聲請為統

⼀解釋。




